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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之 內 容 概 不 負 
責 ，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 並 明 確 表 示 ， 概 不 對 因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之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088） 
 

變更全球發售所得款項用途 

 

茲提述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四日內容有關英達公路再生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股份(「股份」)通過全球發售方式(「全球發售」)於聯交所上市之招股章程(「招股章

程」)。股份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於聯交所主板上市及經扣除本公司就全球發售應付的包銷費用以及

其他相關開支後，全球發售的所得款項淨額約為687.0百萬港元(「所得款項淨額」)。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已審閱所得款項淨額之動用情況並已議決重新分配所得款項淨額之擬定用途，

自本公告日期起生效。 

 

下表載列所得款項淨額之擬定用途、招股章程所載所得款項淨額之初始分配、截至本公告日期之已動用所

得款項淨額、截至本公告日期之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重新分配後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結餘，及未動用所

得款項淨額之預期使用時間表詳情： 

 
  

所得款項淨額之擬定用途 

招股章程所載

所得款項淨額

之初始分配 

 截至本公告日

期之已動用所

得款項淨額 

 截至本公告日

期之未動用所

得款項淨額 

 重新分配後未

動用所得款項

淨額 

 
預期使用時

間表(2) 

 約百萬港元  約百萬港元  約百萬港元  約百萬港元   

投資研發業務 137.4 

 

137.4 

 

– 

 

30.0(1) 

  2025 年

之前 

成立合營公司及擴充瀝青路面

養護服務團隊 137.4 

 

99.9 

 

37.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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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淨額之擬定用途 

招股章程所載

所得款項淨額

之初始分配 

 截至本公告日

期之已動用所

得款項淨額 

 截至本公告日

期之未動用所

得款項淨額 

 重新分配後未

動用所得款項

淨額 

 
預期使用時間

表(2) 

 約百萬港元  約百萬港元  約百萬港元  約百萬港元   

製造瀝青路面養護設備及擴充

我們的瀝青路面養護服務

團隊 103.1 

 

103.1 

 

– 

 

– 

 

– 

收購其他瀝青路面養護服務供

應商 103.0 

 

60.8 

 

42.2 

 

– 

 

– 

建設新生產設施 
68.7 

 

68.7 

 

– 

 

19.7(1) 

 2025 年之

前 

在新市場設立銷售辦事處及市

場推廣費用 68.7 

 

68.7 

 

– 

 

– 

 

– 

一般企業用途及營運

資金需求 68.7 

 

68.7 

 

– 

 

30.0(1) 

 2025 年之

前 

          

 687.0  607.3  79.7  79.7   

 

 

(1) 用於成立合營公司及擴充瀝青路面養護服務團隊及收購其他瀝青路面養護服務供應商的未

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約79.7百萬港元將重新分配以作投資研發業務、建設新生產設施及營

運資金及一般企業用途及營運資金需求，分別為30.0百萬港元、19.7百萬港元及30.0百萬港

元。  

 

(2) 動用餘下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的預期時間表是根據本集團未來市場情況的最佳估計而

編製。有關時間將視乎市場情況的現時及未來發展而更改。  

變更所得款項用途之理由及裨益 

由於過去幾年COVID-19疫情的爆發，市場上大多數企業的財務狀況尚未恢復，公司尚未找到合適的

合資夥伴。此外，集團還發展了銷售團隊和瀝青路面維護服務團隊，以提高對「就地熱再生」技術

使用相對有限的城市的市場滲透率，因此，收購其他瀝青路面維護服務提供者似乎沒有必要。 

鑑於前述，董事會已決議將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約為79.7百萬港元重新分配用於投資研發業務、建設

新生產設施以及作為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上文所載所得款項淨額之重新分配將使更多資源投入研

發、提高製造效率、增加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企業用途的現金分配，其將更加符合本集團當下之業務

戰略包括： a) 投資於研發、實現集團產品範圍的多樣化以及提高集團所提供產品的性能； b) 提升製

造效率，降低製造成本，提升產品品質； c) 聘用有能力的候選人來增加本集團的銷售團隊和管理技

能，以增強本集團的市場競爭力，且有關重新分配亦將使本公司以更靈活、有利及高效的方式更好地

利用其財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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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上述變更所得款項淨額之用途屬公平合理且不會對本集團之現有業務及營運產生任何

重大不利影響，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承董事會命 

英達公路再生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施偉斌 

 

香港，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施偉斌先生及陳啟景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施韻雅女士、周紀昌先生、唐
偉章教授及曾淵滄博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楊琛女士、劉智鵬教授及黎建強教授。 


